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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0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防疫事項（依據教育部 110年 11月 1日來函更新）：  

一、全部課程採實體教學（已經經過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之遠距課程除外）（因疫

情瞬息萬變，本校之課程防疫規範依教育部防疫指引做滾動式調整），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實體上課：同一堂課採固定座位、拍照紀錄學生位置以便日後疫調參考。 

（二）超過 80 人的課程，若因修課人數超過原所排定教室容量，且調整教室有困難

（教室調整若有問題，請與課務組聯繫），始可採混合教學--以教室容量規劃，

依修課人數分組，部分組實體、部分組遠距（同步或非同步），隔週交換等。非

同步遠距教學需將課堂錄影資料在上課完後一週內上傳平臺。 

（三）各課程皆以實體考試為原則，評量方式需事先敘明於課程大綱中。 

（四）學生上課時請全程佩戴口罩、教室內避免飲食及近距離交談。授課教師進行授

課時，若能保持社交距離或有適當阻隔設備，可以不戴口罩，但授課前及授課

結束後仍應佩戴口罩。 

（五）體育課程： 

1.應全程佩戴口罩，但從事運動時，如師生無呼吸道相關症狀且與不特定對象均能

保持社交距離，得不佩戴口罩。（不特定對象指校內學生與學校工作人員等以外之

人員） 

2.師生應隨身攜帶口罩，於課程期間無運動行為或運動結束後，仍需佩戴口罩。 

3.學生使用之設備器材，應避免共用；如有輪替、使用設備或器材之需要，輪替前

應澈底清潔消毒。 

（六）實作與實驗課程應採固定分組，輪替使用設備、器材時須落實消毒。 

（七）表演藝術課： 

1.除歌唱、舞蹈或吹奏類樂器類課程外，其他項目學生均需全程佩戴口罩，並請酌

以調整練習時間，避免因長時間佩戴口罩造成不適（註：如有心血管疾病或呼吸

道過敏體質者，應避免參加）。 

2.考量歌唱、舞蹈或吹奏類因排練需要而無法全程佩戴口罩，得於演唱、跳舞或演

奏時暫時脫下口罩，但應隨身攜帶口罩，如本身有呼吸道相關症狀或與不特定對

象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，仍應戴口罩。 

3.以使用個人器材（樂器、戲服、表演服裝等）為原則，吹奏類應使用專屬樂器（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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嘴等），不得共用；戲劇類使用之麥克風以專人專用為原則。 

（八）進入教室請掃描場所 QR Code。 

二、本校防疫彈性修業機制（http://academic.site.nthu.edu.tw/）已公告於學校防

疫專區及教務處網頁，擇要提醒： 

（一）開學日後依政府規定須隔離、檢疫、自主健康管理，並登錄於「國立清華大學

衛保組校園傳染病防治調查」者，適用以下方案： 

1.若須隔離、檢疫、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恰為加退選、停修辦理階段，依本校防疫彈

性修業機制（http://academic.site.nthu.edu.tw/）第一項「選課」方式辦理。 

2.請學生以 email 向授課教師請防疫假，並由課務組依學生之修課情形於點名單上

註記，通知各授課教師防疫假不列入缺席扣分紀錄。 

3.各系所因學生防疫假無法全程參與課程或各項評量者，授課教師得依科目性質，

調整成績評定方式，以補考或其他補救措施處理成績，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

算。 

（二）由全球處和綜學組提供因防疫暫緩來臺學生名單(以每兩週更新為原則)，並由

課務組據以依學生修課情形於點名單上註記「因防疫尚未入境」，請授課教師

提供遠距教學--同步或非同步（經授課教師同意下，由助教於課程後一週內，

上傳課程內容或拍攝的影音檔至學校的數位學習平臺，設限供修課同學自行上

網觀看），亦請學生主動與授課教師聯繫，商討課程銜接及自主學習等問題。 

（三）提醒修課名單、點名單中防疫假等註記因涉個資，僅供教師參考請勿外流。 

三、教室防疫措施： 

（一）教室通風：教室使用冷氣或中央空調時，教室門可關閉且應於教室對角處各開

啟一扇窗(每扇至少開啟 15 公分)；室內無空調時，教室可增設抽風扇(壁扇)

與立扇並適當擺放。 

（二）教室消毒：請各開課單位∕場管單位針對師生經常接觸的物品（如門把、桌面、

電燈開關等）進行清潔消毒，每日至少一次。 

（三）請各場館單位檢查是否每間教室皆有張貼足夠張數（依教室容量考量）之場所

QR Code。 

（四）各場館、研討室及教室由權責單位每天以稀釋漂白水消毒（瓶身請標示內含物，

需做管理），並準備酒精供師生換堂時消毒使用。 

http://academic.site.nthu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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